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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77               公司简称：精达股份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8-072 

 

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关联交易事项 

问询函的公告 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司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 

重大遗漏,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 

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11 月

29 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

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于 2018年 11月 30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

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

披露了相关公告。 

2018 年 12月 3 日，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铜陵精达特种

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事项的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[2018]2677 号），具体

内容如下： 

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发布公告称，全资子公司铜陵精达电子商务有限

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精达电商）拟以现金 1.4 亿元收购公司控股股东特华投资控

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特华投资）所持有的上海富友金融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富友集团）3.60% 股权和上海富友支付服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富友支付）1.64% 股权。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规定，请公司就

以下事项作进一步核实和补充说明。 

1.2017 年，特华投资盈利 2.95亿元。2018年前三季度，特华投资亏损 8,909 

万元，业绩波动较大。此前，特华投资存在股份质押比例较高的情形。本次公司

拟以 1.4 亿元现金收购特华投资持有的富友集团 3.60%股权和富友支付 1.64%股

权，整体溢价率为 144%（交易对价/净资产），溢价率较高。请公司：（1）详细

说明本次整体收购溢价的合理性及其依据；（2）结合控股股东的资产负债率、经

营业绩和流动性水平，详细说明本次收购行为是否存在通过交易安排，帮助其改

善经营业绩、缓解资金压力等目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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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次收购完成前，控股股东特华投资分别持有富友集团 5.55%股权和富友

支付 2.53%股权。为明确本次交易控股股东的成本和收益情况，请公司：（1）补

充披露特华投资获得富友集团 5.55%股权、获得富友支付 2.53%股权的详细过程，

包括但不限于历次获得股权的交易时点和支付对价；（2）上述对价与本次交易价

格差异情况、原因及合理性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 

3.2017年 12月 31日，精达电商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1,992万元，净利润为 189

万元；2018年 9月 30日，精达电商未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2,011万元，净利润为

127万元。根据收购协议，本次交易精达电商总要支付现金 1.4亿元，金额较大。

其资金支付可能存在一定压力。请公司：（1）详细说明精达电商股权收购的资金

来源；（2）补充说明上市公司是否存在代精达电商支付的后续安排。 

4.本次交易，精达电商拟收购富友集团 3.60%股权和富友支付 1.64%股权，

收购股权比例较低。为明确本次资产交易的未来收益情况，请公司:（1）补充披

露交易相关标的历年净利润及分红金额；（2）结合标的历年分红金额，进一步说

明精达电商本次股权收购行为的未来预期收益以及可能收益来源。 

5.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从事金融服务业，与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有较大差距。

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标的资产目前从事的具体业务及其相应的营收情况；（2）

结合标的资产与公司业务的关联度、协同度等因素，说明收购必要性；（3）结合

标的资产具体业务，说明上市公司与标的资产业务整合的不确定性，并充分提示

风险。 

请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，并在 2018年 12月 9日之前履行相关信

息披露义务。 

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要求及时回复并予以披露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铜陵精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 12月 4日 


